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. 業者應進行適當試驗後如實標示，未限制業者應以公告方法進
    行，惟衛生單位進行後市場查核時，即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「
    塑膠類食品器具容器包裝之耐熱溫度標示符合性試驗方法」進
    行確認。
2. 即使相同類型的塑膠材質，其耐熱溫度仍可能因原材料性質、
    產品尺寸、形狀、後續加工程序等因素而異，因此不宜僅以文
    獻資料逕作為標示產品耐熱溫度之依據，如經查核發現耐熱溫
    度標示不實，仍得依法處分。
3. 針對塑膠淋膜、塗層或積層等非構成主要本體之產品，應透過
    溯源管理及產品品保等措施，確認原料所用材質之耐熱溫度，
    及監管實際產製產品性狀正常且符合衛生標準等要求，據以提
    供產品資訊予下游業者。

83 「耐熱溫度」要如何決定？

1. 係指塑膠類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經耐熱性試驗檢測後，
    尚不致外觀產生變形、顏色變化或裂痕等異常現象之溫度。
2. 有關「耐熱溫度」，衛生福利部已公告「塑膠類食品器具容器
    包裝之耐熱溫度標示符合性試驗方法」，針對一般塑膠類食品
    容器具包裝及保鮮膜訂有其試驗方法，其內容可至本署網站
    (http://www.fda.gov.tw > 業務專區 > 公告檢驗方法)項下搜
    尋下載。

82 什麼是「耐熱溫度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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